[bookmark: _Toc4148][bookmark: _Toc21798][bookmark: _Hlk23621890]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服务地点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安徽省口腔医院）各院区，采购人指定地点。

	2
	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后一年，每批供货时间为接采购人通知后7个日历日内完成。合同到期前，经考核合格后，在年度预算能够保障的前提下，可续签累计不超过3年的采购合同，第三年合同续签至2028年6月19日，合同一年一签。

	3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
第1包：牙体材料1配送服务
所属行业：批发业


[bookmark: _Toc16543][bookmark: _Hlk16461016]
[bookmark: _Toc8753]二、项目概况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安徽省口腔医院）2025年第五批医用耗材配送服务项目（三次），三次共分为1个包，每包拟招标一家投标人为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安徽省口腔医院）提供相关产品配送服务。第1包：牙体材料1配送服务。本项目服务范围涵盖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安徽省口腔医院）各院区及院外门诊。为保障医院正常诊疗秩序，欲引进相关耗材供货及配送服务单位，为医院提供相关耗材供货及配送服务，以满足各临床科室的诊疗需要。
[bookmark: _Toc13016][bookmark: _Toc27920]三、服务需求
[bookmark: _Toc20717][bookmark: _Toc16414]1、投标人所配送产品须包括本需求中所有内容，不得只投部分产品。
2、配送产品如属于《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临床检验试剂网上集中交易实施方案》《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网上集中交易实施方案》实施范围内的，须具有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产品流水号，且投标人可以进行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网上集中交易。配送产品能够满足国家“两票制”等相关文件规定要求，能确保配送产品正常使用、工作的正常开展。如履约验收期间所投产品不满足的，中标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责任。
3、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提供医保编码、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凭证）等供采购人查验。
4、在规定的质保期（有效期）内须对所配送产品质量负责。若出现质量问题及时予以退、换处理。如遇耗材失败脱落，无偿更换新的耗材。
5、投标产品为招标人当前在用产品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同品牌、同规格耗材的医院现行供货价。如出现高于医院供货价格投标现象，则中标后须按照医院现行供货价格签订合同。
6、配送产品应附有详细的产品安全使用说明书，中标人能够组织对使用人员进行产品安全使用指导培训。
7、中标人在合同期内如不能及时供货，需至少提前3个月告知采购人，否则追究相关责任。
8、如中标人所投产品后期带量采购价格下调，下调后价格低于本次投标价，中标人须按带量采购价格进行供货。
[bookmark: OLE_LINK10]9、中标人中标后须协助招标人完成耗材UDI码的维护工作。

四、报价要求
1、配送清单中列明的配送产品年使用量为预估量，投标人须按预估量同时报各项配送产品品目的综合单价及总价，总价作为定标的依据，综合单价作为据实结算的依据（综合单价中标后不变）。如同一品目货物有多种规格，则所配送的同一品目货物的不同规格产品须为同一品牌，且投标人须在分项报价表中针对各规格分别列出其综合单价及平均综合单价。未按上述要求报价的，投标无效。
2、综合单价系指完成某一品目产品设计费、采购费、制造费、工艺费、包装费、运输保险费、运输费、装卸费、其他技术服务及质保期服务费等所需一切费用的综合单价。任意规格产品的综合单价不得超过配送产品需求表中对应品目的最高单价，对应规格综合单价及实际配送数量作为支付的依据，最终结算总金额不超过本包别成交总金额，成交后对应规格综合单价不变。
3、如涉及平均综合单价的，则平均综合单价系指同一品目各规格综合单价的平均值。平均综合单价及配送货物需求表中所列预估年使用量作为计算总价的依据（总价=∑各品目平均综合单价*各品目预估年使用量）。
4、中标人按采购人实际需求分批配送、据实结算。投标人须综合考虑中标后可能出现的实际配送量与招标文件预估量之间的差距。采购人后期仅根据招标文件列明的方式据实结算，不再追加除此之外的其他费用。
[bookmark: _Toc18794][bookmark: _Toc8283]五、其他要求
1、本项目所配送产品涉及医疗器械的须具有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证），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由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查验,如未按要求提供，由此产生的后果及责任由中标人承担,采购人依法依规进行下一步工作。
2、针对本项目第4、5包：中标后7个工作日内须提供投标产品制造商（也可由制造商的中国销售公司或产品全国总代理公司或区域代理公司出具，但须同时提供能证明出具授权的单位具有相应合法代理身份的有效证明）出具的有效授权书（函）；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如未按要求提供，由此产生的后果及责任由中标人承担,采购人依法依规进行下一步工作。
3、耗材有效期：验收合格后，配送产品距失效日期不得少于12个月。

附件：配送清单及规格参数（▲为重要产品，★为需要提供样品的产品）
第1包：牙体材料1配送清单及规格参数：
	类别
	品目号
	招标产品名称
	规格
	产地
	单位
	最高限价
	参考用量

	牙体材料1
	1 
	根管消毒材料（氢氧化钙）
	全规格
	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支
	150 
	391 

	
	2 
	根管生物修复材料
	全规格
	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支
	960 
	304 

	
	3 
	垫底材料（氢氧化钙）
	全规格
	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支
	220 
	33 

	
	4 
	暂封性根管充填材料
	全规格
	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盒
	150 
	80 

	
	5 
	垫底材料（光固化）
	全规格
	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盒
	350 
	107 

	
	▲6
	★生物陶瓷根管修复材料
	全规格
	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支
	1100 
	443 

	
	▲7
	★通用粘接剂
	全规格
	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瓶
	460 
	26 

	
	8 
	暂封材料
	全规格
	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瓶
	85 
	267 

	
	▲9
	★注射型氢氧化钙根管充填材料
	全规格
	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支
	240 
	8 

	
	10 
	根管润滑剂
	全规格
	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支
	70 
	145 

	
	11 
	树脂抛光套装
	全规格
	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套
	1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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